
关于邀请参加项目采购前综合论证的函

各相关供应商或者自然人：
威海市立第三医院拟对编号LZ2026-17ZW的学生宿舍租赁项目实施采购前综合论证，欢迎相关供应商或者自然人积极参与。
拟参与供应商或者自然人务必全面、认真阅读本函所有内容，并严格按照本函要求落实参与事宜。未按要求履行程序或者未按要求提供资料的，无法取得参与资格。
一、论证的时间
2026年7月11日至7月20日
二、论证的地点
现场察看
三、论证的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年期实习学生宿舍租赁，要求单元式住宅，配备空调、热水器、冰箱、洗衣机，距离医院步行不超过30分钟；建议面积约120平方米，低楼层。
四、论证的报名
拟参加的供应商或者个人在论证期内的工作时间通过本函“八、联系人与联系方式”中的电话进行报名。
五、论证的目的与方式
通过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谈判，掌握相关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层次、价格水平、配置方案、保障体系、市场应用等相关信息，为未来实施采购提供标准和依据。
论证采取现场察看、现场议价的方式。
六、论证现场需要的资料
（一）《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之一原件或复印件
（二）所有权人的《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单位），或者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个人）
（三）属于由第三人代理出租的，提供所有权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或者所有权人给第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以上资料的复印件可以由威海市立第三医院存档使用。
七、其他事项要求
医院接受供应商在论证前的合理时间来院勘查与咨询，但在来院前需要与医院招标办联系确定相关事宜。
八、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丹丹
电  话：0631-5960192
邮  箱：slsyzb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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